
中国科学院国际交流计划
国际访问学者项目组织实施细则

第一条 为做好国际访问学者项目的组织实施，依据《中

国科学院国际交流计划管理办法》，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项目采用“申报制”，项目的申报、评审、实施、

变更、结题等管理依照本细则执行。

第三条 项目负责人应为项目依托单位在职人员，具有副

教授（或相当）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具备独立开展国际学

术交流与合作的能力。

第四条 外国专家（学者）应为具有一定学术声誉和国际

影响力的优秀专家（学者），是国外机构的正式聘用人员（或

在国外机构退休），且与我院不存在聘用关系。

第五条 项目负责人在申请前须与外国专家（学者）就项

目申报和工作内容达成一致，并通过 ARP系统向国际合作局

提交申请。在提交申请前，项目依托单位应对照项目申报指

南要求，对提交的材料信息进行真实性和完整性审查。

第六条 项目评审采用函评方式，重点对外国专家（学者）

的学术水平、双方合作内容等进行评估。

第七条 外国专家（学者）已被纳入项目依托单位杰出团

队项目资助的，依托单位原则上不得再为其申报本项目。同

等条件下，原则上优先资助未获得过立项的项目。

第八条 通过评审的项目，经国际合作局审核通过后，报

分管院领导批准立项。



第九条 项目负责人收到立项通知后，须在外国专家（学

者）确定执行项目前不少于 30天通过 ARP系统提交绩效申

报，经国际合作局审核通过后方可执行。未提交绩效申报的

项目不得启动执行。

第十条 项目依托单位应在适当场合安排本单位主要负

责人或分管领导向外国专家（学者）颁发证书。过程管理机

构在项目依托单位提交项目绩效申报后发放项目证书，项目

未执行的应退回证书。

第十一条 项目执行周期是从立项之日起至项目年度当

年的 12月 31日，原则上不得延期。项目过期后仍未启动执

行的自动终止，不得执行。

第十二条 项目执行周期内，外国专家（学者）应来我

院开展 1~6个月的学术访问或合作研究，举办不少于 1次的

公开学术交流活动。项目在执行周期内可分阶段执行，每阶

段在我院连续访问时间不得少于 1个月。执行周期内单次少

于 1个月的访问和交流活动，不计入项目执行时间。

第十三条 项目执行期满 1 个月后，项目负责人可通过

ARP系统提出项目延续申请。拥有教授（或相当）职称的外

国专家（学者）可申请项目延续，连续获资助超过 18 个月

的外国专家（学者），经评估后应转为特需人才项目。提交

延续申请的项目，经评审合格，并经国际合作局审批通过后，

报分管院领导批准执行。

第十四条 项目执行中遇到以下情况的，项目负责人须

与外国专家（学者）协商一致后，在项目年度当年的 10月 1



日前通过 ARP系统提交重大事项变更申请，经国际合作局审

批同意后执行。未按要求履行项目变更审批手续的将计入管

理和绩效评估结果。

（一） 项目无法按期实施，需取消或提前终止；

（二） 项目负责人发生变更；

（三） 项目绩效目标和产出需作重大调整；

（四） 项目无法来华执行，需在境外开展相关工作。

第十五条 项目执行结束后 30天内，须提交以下结题材

料，经验收评审合格，并经国际合作局审核同意后予以结题。

（一）外国专家（学者）在线提交在华工作感想；

（二）外国专家（学者）在线完成 PIFI学者项目执行问

卷调查；

（三）项目负责人通过 ARP系统填报项目绩效考核表、

结题报告和项目经费使用报告。

第十六条 存在下列情况的，项目不得结题。

（一） 未能完成绩效申报既定目标；

（二） 提供的结题材料内容不完整或不真实；

（三） 经费支出超出范围、超标准或缺乏支出依据；

（四） 合作双方存在争议、纠纷等未尽事宜；

（五） 未经批准擅自做出重大事项变更。

第十七条 项目负责人应按照国家、院和项目依托单位

相关经费管理制度，在批准的项目预算内，按规定的开支范

围支出经费，不得擅自扩大开支范围。

第十八条 项目经费开支范围包括：交通费、保险费和



劳务费。

（一） 交通费：指外国专家（学者）本人因来华工作产

生的在国（境）外出发地（返程地）和中国入（出）境口岸

之间的国际机票或其他交通费用。

（二） 保险费：指外国专家（学者）来华访问交流期间，

为其本人购买的医疗、意外、工伤保险的费用。

（三） 劳务费：指项目依托单位与外国专家（学者）通

过签订合同或协议等方式约定的报酬。劳务费如已包括专家

交通费、保险费的，不得重复支出。

第十九条 项目依托单位应积极做好相关活动的宣传报

道，注意收集和保存图片和视频影像资料，鼓励相关活动信

息通过本单位官方网站和全媒体渠道对外发布。

第二十条 本细则由国际合作局负责解释。


